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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利用微信这一社交

平台开微店、 做微商的人有不

少， 既然都姓 “微”， 一旦微商

微店商品侵权， 微信是否需要

担责呢？

首先就微店而言， 虽然从

微信的小程序端口可以搜索到

微店小程序入口， 但微店也有

自己的 APP， 它是北京口袋时

尚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一款软

件。

小程序是一组基于移动端

的网页页面， 其技术原理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为小程序的开发者提

供开发工具， 二是在用户和开

发者之间提供信息接入通道。

小程序平台并不储存小程

序的内容， 其内容直接由开发

者向用户提供， 每个小程序开

发完成后就会变成独立网站进

行运营， 腾讯作为基础的页面

接入技术提供者， 已经无法控

制小程序发布的具体内容。

因此， 腾讯作为小程序平

台并没有办法对小程序中的侵

权内容进行定点删除、 屏蔽或

者断开链接， 除非删去该小程

序上的全部内容。

微店平台上的商家如果侵

权， 应当由提供产品或服务的

商家以及运营微店的平台方根

据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跟微信

关系不大 。 “通知+删除 ” 的

责任也是由微店的服务商来承

担。

其次， 微商是指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空间， 借助微信等社

交软件， 以人为中心、 社交为

纽带的新商业形态。

微客可以分享商品链接到

朋友圈、 微博、 QQ 空间等社

会化媒体上， 实现基于熟人推

荐方式的裂变式分销。

如果用户在微信朋友圈或

者微信平台上售卖的产品导致

侵犯他人权益的， 也很难要求

微信平台对此承担责任。

关于微信是不是网络交易

平台的问题， 目前是有争议的，

主流观点认为微信是一个社交

平台， 而不是一个网络交易平

台。

如果微信不是网络交易平

台， 那么就不适用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

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 地

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者也

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

赔偿。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

后， 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

偿”， 也不适用 《食品安全法》 第

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购买食品， 其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的， 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

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 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

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由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赔偿后， 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

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 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

利于消费者承诺的， 应当履行其

承诺”。

虽然微信对于微商、 微店商

品侵权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但

是， 微信平台也有责任让相关投

诉举报机制更高效一些。

我国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 “网

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

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

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

链接等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

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

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

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

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

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未采取

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

对于朋友圈里微商发布的内

容如涉嫌侵权的， 应该适用我国

《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

微信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

为用户搭建了一个网络平台， 平

台上用户数量是庞大的， 微信有

责任对平台上的用户进行监管 ，

也有义务提高相关监管能力， 让

相关投诉举报平台能够高效地运

作。

这不仅是微信在履行自己的

义务， 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

途径。

微商微店商品侵权，微信要担责么
□北京中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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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作为网络

服务提供者， 为用

户搭建了一个网络
平台， 平台上用户

数量是庞大的， 微
信有责任对平台上

的用户进行监管 ，

也有义务提高相关
监管能力， 让相关

投诉举报平台能够
高效地运作。

这不仅是微信

在履行自己的义
务， 也是保护自己

的一种有效途径。

车辆号牌被他人套用， 车

主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名下的车辆随时可能 “被违

法”， 却又无可奈何。 但万一

你发现了套用自己号牌的车

辆， 该怎么办呢？

媒体就曾报道过这样一件

巧事， 一位车主无意中在地下

车库发现了套用自己号牌的车

辆， 于是他当场报了警。

如果在现场发现套牌车

辆， 首先应当拔打 “110” 报

警， 同时车主可用拍照或录视

频的方式来保留证据。

如果对方要离开现场， 车

主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将对

方 “拖” 住， 等待警方到达现

场控制车辆和驾驶人。

由于套牌是违法行为， 所

以， 即使不是自己的车牌被套

用， 任何人只要发现， 都有权

也有义务理直气壮地对违法行

为进行检举、 揭发。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 使用伪造的号牌， 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号牌

予以收缴， 对套牌的机动车予

以扣留， 对使用人予以 15 日

以下拘留， 并可对使用人处以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但是套用普通车辆的车牌

一般并不涉及刑事责任， 只有

在套用军方车牌时， 才涉及刑

事责任。

从目前对套牌车的行政处

罚力度上来看， 可谓并不小，

但比起套牌的后果， 相关部门

应考虑在刑事责任层面对套牌

行为予以追究， 只有这样才能

更有力地遏制套牌现象。

发现套牌车怎么办

从目前对套牌

车的行政处罚力度

上来看， 可谓并不
小， 但比起套牌的

后果， 相关部门应
考虑在刑事责任层

面对套牌行为予以

追究， 只有这样才
能更有力地遏制套

牌现象。

我国虽然有统一的 《劳动

法》、 《劳动合同法》， 但由于

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 导致各

地对劳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并

不完全相同， 因此在司法实践

中， 同类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决

或判决结果在不同地区是可能

有所不同的， 这一点在办理劳

动争议案件时应特别注意。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举例说

明：

一、 不同地区的司法实践

对同样的劳动争议存在不同观

点。

以 “已经连续签订两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

是否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为例， 上海市

和浙江省在司法实践中对该问

题的观点就是不同的。

2014 年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民一庭在 《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若干 问 题 的 解 答

（二）》 指出： “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已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第二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期满后 ， 劳动者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二

款第三项的规定提出续订劳动

合同并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的， 应予支持。 对劳动

合同的内容， 双方应当按照合

法、 公平、 平等自愿、 协商一

致 、 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确

定； 对协商不一致的内容， 依

照 《劳动合同法》 第十八条的

规定执行。”

也就是说， 浙江省在司法

实践中的观点是： 在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订立两次劳动合同

后， 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

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

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 指出： 《劳动合

同法 》 第十四 条 第 二 款 第

（三） 项的规定， 应当是指劳

动者已经与用人单位连续订立

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 与

劳动者第三次续订合同时， 劳

动者提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情形。

据此， 上海市在司法实践

中的观点是： 签订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同

意续订劳动合同， 如果用人单

位不同意在连续订立两次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后与劳动者续订

劳动合同的， 劳动合同到期就

终止了。

由此可见， 同样基于该问

题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 其裁

决或判决的结果将会因案件审

理的地区是浙江省还是在上海

市而有所不同了。

二、 个别地区对某个劳动

争议问题有特别规定。

第一例是江苏省对处理应

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争议的

特别规定。

2009 年的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 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的指导意见》 指出： “劳动

者以其应休而未休年休假请求

用人单位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不予受理， 告知劳动者通过劳

动行政部门解决。”

根据江苏省的该项特别规

定， 劳动者如主张应休未休年

休假的折算工资， 江苏省的劳

动仲裁机关和法院是不受理

的， 劳动者只能向劳动行政部

门投诉。

第二例是浙江省对用人单

位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的特别

规定。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 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二）》

第八点规定： 劳动者违反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 符合用人单位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用

人单位一般应在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之日起 5 个月内行使劳动

合同解除权。

根据浙江省的该项特别规

定， 用人单位如果在知道或应

当知道劳动者的严重违纪行为

后， 未能在 5 个月内行使劳动

合同解除权的， 则浙江省的劳

动仲裁机关和法院将认定其解

除为违法解除。

因此当事人或者律师在提

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前，

应通过检索预先判断该劳动争

议的认定是否存在地区差异，

因为相同的劳动争议案件在不

同地区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结

果。

同类劳动争议结果可能存在地区差异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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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或者律

师在提起劳动争议

仲裁或者诉讼前 ，

应通过检索预先判

断该劳动争议的认
定是否存在地区差

异， 因为相同的劳

动争议案件在不同
地区可能会有截然

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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